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一次性告知单（非销户提取）
一、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
 
二、设定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
 
三、审批条件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标准》（GB/T 51353-2019）、《广西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规范》（桂建金管〔2011〕26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住房公积金业务“一事通办”改革的通知》（桂建金管〔2018〕24号）和《钦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暂行办法》（钦市金管委字〔2008〕6号）、《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住房公积金政策提升服务效能的通知》（钦市金管委规【2020】1号）等规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工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部分存储余额。
1.购买、建造、翻建、大修具有产权的自住住房的；
2.偿还购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
3.以自住为目的的租赁住房，租金超出家庭收入15%以上的；
4.无房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
5.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
 6.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
7.缴存职工发生住房消费，本人住房公积金余额不足的，可以提取配偶、父母、子女（需经所有权人同意）的住房公积金。
注：自住住房是指缴存人或其配偶工作、生活（以工作单位或户籍为准）所在市辖区内居住的，并对该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住房。以家庭为单位认定，婚前个人名下的住房，婚后视为家庭住房。
重大疾病是指列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的疾病种类。
家庭成员指夫妻及双方父母、受监护的子女。
　　（二）缴存人可提取的最高额度不应超出以下规定限额：
1.同一套房屋所有提取人的提取总额，不应大于实际支付所购住房的价款、建修自住住房的实际支出、偿还的自住住房贷款本息之和或租金限额。
　　2.提取用于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每次提取额不得超过未提取期间偿还的贷款本息之和。
　　3.租赁住房租金超出家庭工资总收入15%以上,最高提取额不得超过家庭收入的50%。
　　4.重大疾病个人自负部分。
　　（三）办理非销户提取的，提取后的个人住房公积金明细账户内原则上应保留不低于100 元的缴存余额。
鉴于钦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占归集余额比例长期高于70%，对于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在尚未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间，贷款人办理提取时需在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内留存6个月的月缴存额。
 
四、提取所需材料
重点提示：
※不支持职工家庭户第三次(套)购买、建造住房及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
※缴存职工可通过网上服务渠道（手机公积金APP、微信公众号、个人版网上服务大厅）自助办理钦州市辖区内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及偿还组合贷款（交行、建行、农行、工行、北部湾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信银行、桂林银行、兴业银行）的提取业务，自助办理无房职工租房（除灵山、浦北缴存职工外）的提取业务。
※请职工认真核对《钦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确认表》上的银行账号信息和电话号码。
※银行借记卡包括: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北部湾银行、中信银行、农村信用社、桂林银行。
※根据广西北部湾同城一体化要求及2016年10月27日签订的《北部湾城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钦州市缴存职工在南宁、北海、防城港、玉林、茂名、阳江、湛江、海口、儋州9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可以购房、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理由提取使用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除以上10市外的购买、建造自住住房，需提供缴存职工或其配偶其中一方在购买房屋所在地的工作证明或户籍证明或缴存证明。
※广西区外婚姻登记及广西区内2013年4月之前婚姻登记的需提供婚姻状况证明，2013年4月 (含)之后婚姻登记的不需提供婚姻状况证明（法院判决除外）。
1.购买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
①购房合同(两年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首期预付款收据或购房发票（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⑤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2.购买二手房：
①不动产权证(两年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标明有计税金额的契税完税凭证或增值税发票（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3.购买单位集资建房：
①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或批准文件（含批准人员名单）（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与单位签订的集资建房合同或协议(两年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4.购买单位房改房：
①房改部门核定的《按成本价售房、产权比例确定、补交房款综合计算表》(两年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5.购买保障性住房：
①当地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出具的购买保障性住房审核资格文件或住房准购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保障性住房认购协议书或购房合同；
③有效付款凭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⑤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6.建造、翻建自住住房：
①建规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两年以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7.大修自住住房：
①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两年以内有效)（原件一份）；
②房屋权属证明（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出具的大修工程合同（原件一份）；
④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⑤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8.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
（1）属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仅限广西区内），只需提供以下第③、④项。
（2）属于组合贷款或商业银行贷款的：
①借款合同（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还款凭证(最近三个月还款凭证，还款凭证要明确还贷本金、利息，如有部分提前还款或结清贷款的，还提供部分提前还款、结清贷款的凭证，加盖银行业务专用章)（原件一份）；
③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共有权人的身份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⑤属配偶以外的共同借款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需提供共有权证明材料（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属钦州市辖区外商业贷款的，需提供缴存职工或其配偶其中一方在购买房屋所在地的工作证明或户籍证明或缴存证明。
9.租住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1）租住廉租住房和政府直接投资集中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
①与当地住房保障部门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市中心城区的属市房地产管理所）（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当地住房保障部门开具的最近3个月的租赁住房租金发票（市中心城区的属市房地产管理所）（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离异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2）租住非政府直接投资集中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
注：在我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内已有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消费记录（购买、建造、大修、翻建自住住房或偿还自住住房贷款），且家庭人均拥有房产面积高于15平方米的，不属于此保障范畴。
①与产权单位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产权单位（或产权单位所在地税务管理部门）开具的最近3个月的租赁住房租金发票（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离异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10.租住自住住房（非廉租房和非公共租赁住房）：
①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租赁税据（一年内有效）（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共同居住人（含配偶）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异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11.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①申请人与患者关系证明（属父母、子女关系的，提供同本户口本或出生证或独生子女证；不属同本户口本的，到公证机关出具公证证明）(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书、缴费通知书（医疗结算发票）或自负部分的住院医疗费用结算凭证（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申请人身份证（已婚的，夫妻双方身份证及关系证明;离异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④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12.无房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注：本人或配偶在本市内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并且在本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内从无购买、建造、翻建、大修本市内的自住住房和偿还本市内的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等提取记录的，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①申请人身份证（已婚的，夫妻双方身份证及关系证明、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13.缴存职工发生住房消费，本人住房公积金余额不足的，可以提取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简称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
提取前提：
①职工在钦州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在钦州、南宁、北海、防城港、玉林、茂名、阳江、湛江、海口、儋州10市发生的住房消费行为；
②发生的住房消费行为符合当前的提取规则，住房消费行为特指购买、建造自住住房；
③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应同一时间集中办理；
④所有提取人（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的提取金额之和不得超出当次住房消费总额。
资料要求：
1 申请人（职工及其直系亲属）身份证及婚姻关系证明(属未婚、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直系亲属的，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属父母、子女关系的，提供同本户口本或出生证或独生子女证；不属同本户口本的，到公证机关出具公证证明（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按当前提取规则要求提供当次住房消费的证明材料。                   
15.加装电梯
①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及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原件验证后退回）；
②房屋产权证明（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的，可提供购房合同和发票或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证明代替）（原件验证后退回）；
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已预留电梯井的不用提供）（原件或复印件验证后退回）；
④施工安装协议（一年内有效）（原件或复印件验证后退回）；
⑤费用筹集分摊协议（原件验证后退回）；
⑥提取人I类借记卡（原件验证后退回）。
注：申请人未婚的、丧偶的面签个人婚姻状况声明。

五、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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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八、咨询、投诉电话及办理地址
咨询电话：0777-2558958、6210208（灵山）、8366192（浦北）
投诉电话：0777-2558800
办理地址：钦州市金海湾东大街8号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住房公积金窗口
钦州市子材东大街盛天华府A区2号楼1-6号商铺
钦州港海富中心楼盘A座一楼
灵山县灵山镇江南路12号政务服务中心华源大厦一楼公积金综合窗口
浦北县城西环路金浦新区越秀大道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积金综合窗口
 
九、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址
[bookmark: _GoBack]http://zfgjj.qinzhou.gov.cn/
